
劳工部                                                             第 2 之 1 页 
 
劳作光荣 
劳工部 

《规范性决议》 – 年度：2005 年 

 

2005 年 07 月 06 日第 63 号《规范性决议》 

关于劳工部。 

全国移民事务委员会 

关于总部设于国外、但指派外籍人士担任驻巴西之财经或类似机构的代表，现对向其发放永
居签证以及工作授权等做出规定。 

 

    全国移民事务委员会，系依据 1992 年 11 月 19 日第 8.490 号法律明文规定而成立，现
依法行使 1993 年 06 月 22 日第 840 号《政令》所授予的法定职权，特此决议如下： 

 

 

第一条：设立各项关于外国人士的工作许可以及签证发放之法规，以规范总部设于国外、但
被外派以担任驻巴西之财经或类似机构的代表之情况。 

    第 1 段：为明确本《规范性决议》定义，此条所规定的代表，即由驻巴西境内的自然
人或法人、目的为总部或海外分部的利益而作出商业性接触以及互相传送资料等，并在获得
巴西中央银行批准下，方可进行属财经或类似性质机构之专有业务操作。 

    第 2 段：具代表身份的外国人士，要获得工作许可的条件是：须相关财经或类似机构
出具、送交巴西中央银行一份《代表委任状》文件。 

    第 3 段：获得永居签证的条件为：在代表委任文书中所限定的任期内，须切实行使其
代表职权并已申请过工作许可，前述身份条件须得注明在海外护照以及相关身份证件上。 

 

 

    第 2 条：海外法人团体或当事自然人可向劳工部申请工作许可，得送交附其签字之《申
请书》，并得由其法人代表转呈、并附下列各项文件： 

i- 公证性质委托文书一份、授予该海外人士各项代表之权；  

ii- 由该财经机构出具、符合巴西中央银行所规定形式的《委任状》一份； 

iii- 其它在 2004 年 10 月 06 日第 07 号《行政决议》上所明文规定的各类文件。 

 

 

第三条：劳工部将通知外交部，已根据本《规范性决议》的规定发放相关许可的事项，以利
下一轮永居签证的顺利发放。 

 

 

第四条：本《规范性决议》自颁布日起即生效。   

 

 

全国移民事务委员会主席：Nilton Freit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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